附件2：
关于起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银行业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的说明
为进一步落实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的通知》（银发[2021]142号）的要求，提升金融支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优化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做好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绿色金融评价工作，我行起草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拟待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并进一步完善后按程序发布实施，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从2019年1月起，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开始对辖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开展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先后下发了《关于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上海银发〔2019〕29号）和《印发<开展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上海银发〔2020〕108号）。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对上海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的绿色信贷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对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激励约束，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绿色信贷。

随着评价工作的开展和相关政策的调整，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面临更新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5月印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银发[2021]142号）。为贯彻执行新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提升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绩效，上海分行结合辖区内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施细则》。

二、制定依据

《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的通知》（银发[2021]142号）。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明确了绿色金融业绩评价的实施原则、覆盖的业务范围、实施责任主体及被考核对象、评价周期、数据来源、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的应用场景等内容，并对前期考核过程中遇到的极端情况和因政策调整导致的过渡期进行了特别安排。
当前，纳入考核范围的绿色金融业务包括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在具体评价办法上，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指标权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现阶段，定量指标占比80%，包括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四个指标，既考虑余额也考虑增速，既考核业务数量也考核资产质量。定性指标占比20%，考核内容包括参评机构执行国家和地方绿色金融政策情况、机构绿色金融制度制定及实施情况、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情况三大项，其下细分9细项28个得分点，并就每项得分点做了详细注解。
